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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糾   正   案   文  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、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。 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為 養 豬 場 對 於 斃 死 豬 隻 處 理 紀 錄 草 率 不 全 ， 農 政 機 關 未 定 期 查 核 其 廢 污 處 理

設 備 或 委 託 代 處 理 合 約 ， 源 頭 管 理 顯 未 落 實 ； 又 所 訂 之 民 眾 檢 舉 斃 死 豬 非 法 流 用 案 件 獎

勵 辦 法 條 文 籠 統 ， 陳 義 過 高 而 淪 為 具 文 ， 喪 失 鼓 勵 初 衷 ； 且 化 製 場 位 置 分 布 不 均 、 輔 導

措 施 不 足 、 管 理 權 責 不 清 ； 而 農 政 機 關 對 於 斃 死 豬 之 跨 縣 市 集 運 缺 乏 有 效 稽 核 查 察 機 制

， 道 路 攔 檢 措 施 績 效 不 彰 ， 集 運 流 程 之 管 控 措 施 顯 有 缺 漏 ； 況 且 迄 今 仍 有 一 成 以 上 之 毛

豬 不 在 指 定 場 所 屠 宰 ， 目 前 之 聯 合 查 緝 方 式 無 以 根 絕 私 宰 ， 國 人 食 肉 衛 生 安 全 堪 慮 。 另

有 部 分 地 方 衛 生 機 關 稽 查 不 力 ， 未 能 呼 應 農 政 機 關 上 游 查 緝 作 為 ， 肇 致 非 法 流 供 食 用 、

任 意 棄 置 於 養 豬 場 外 事 件 迭 傳 ， 俱 見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、 衛 生 署 等 均 涉 有 疏 失 ， 爰 依 法

提 案 糾 正 由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自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七 十 五 年 以 來 ， 養 豬 即 為 我 國 農 業 單 項 產 值 最 高 之 產 業 ， 八 十 五 年 全 年

之 毛 豬 生 產 總 值 達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八 八 六 億 餘 元 ， 占 農 業 生 產 總 值 之 二 一 ‧ Ｏ 九 ％ ， 足 見 養

豬 產 業 對 繁 榮 我 國 農 村 經 濟 及 安 定 農 村 社 會 貢 獻 頗 鉅 。 嗣 因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發 生 豬 隻 「 口 蹄 疫 」

事 件 ， 造 成 國 內 毛 豬 產 銷 結 構 面 臨 重 大 改 變 ， 八 十 八 年 全 年 之 毛 豬 生 產 總 值 萎 縮 到 六 一 四 億

餘 元 ， 占 農 業 生 產 總 值 之 一 五 ‧ 七 一 ％ ， 八 十 九 年 全 年 之 毛 豬 生 產 總 值 更 萎 縮 到 五 二 Ｏ 億 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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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， 占 農 業 生 產 總 值 之 一 四 ‧ 三 四 ％ 。 近 年 來 隨 著 國 民 生 活 水 準 提 高 ， 對 於 肉 品 衛 生 、 安 全

與 環 境 保 護 等 問 題 益 趨 重 視 ， 是 以 如 何 杜 絕 斃 死 豬 非 法 流 供 食 用 、 防 範 豬 肉 殘 留 藥 物 及 避 免

養 豬 污 染 環 境 等 事 項 ， 均 為 當 前 民 眾 最 關 心 議 題 之 一 。  

查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動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局 （ 以 下 簡 稱 防 檢 局 ） 組 織 條 例 與 「 畜 牧 法 」 均 於

八 十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經 立 法 院 三 讀 通 過 ， 並 經 總 統 於 同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公 布 施 行 ， 屠 宰 場

管 理 及 屠 宰 衛 生 檢 查 工 作 一 併 移 轉 由 防 檢 局 執 掌 ， 改 善 了 以 往 眾 所 詬 病 毛 豬 飼 養 、 運 銷 、 屠

宰 、 販 售 之 管 理 多 頭 馬 車 現 象 ， 堪 稱 事 權 趨 於 一 元 化 。 本 院 鑑 於 九 十 年 二 月 間 ， 報 載 屏 東 縣 、

雲 林 縣 相 繼 查 獲 大 量 私 宰 病 死 豬 流 入 市 場 事 件 ， 凸 顯 斃 死 豬 非 法 流 供 食 用 問 題 之 嚴 重 性 ， 民

眾 食 肉 安 全 衛 生 堪 慮 ，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農 委 會 ） 、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（ 以 下 簡 稱 衛 生

署 ） 等 相 關 機 關 對 於 建 立 安 全 肉 品 檢 查 制 度 有 無 落 實 ， 攸 關 全 體 國 人 健 康 ， 爰 予 以 主 動 調 查

問 題 之 癥 結 所 在 ； 本 院 分 別 於 九 十 年 三 月 六 日 、 三 月 十 三 日 、 五 月 八 日 至 九 日 前 往 桃 園 、 屏

東 及 雲 林 等 縣 實 地 調 查 ， 並 參 訪 上 述 地 區 之 合 法 屠 宰 場 、 肉 品 市 場 、 化 製 場 及 棄 置 死 豬 之 池

塘 ， 同 時 與 相 關 人 員 進 行 座 談 ， 而 查 訪 當 夜 至 翌 日 凌 晨 各 該 縣 違 法 屠 宰 聯 合 查 緝 小 組 （ 以 下

簡 稱 查 緝 小 組 ） 之 成 員 亦 前 往 轄 區 之 私 宰 場 進 行 查 緝 ； 九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則 邀 請 財 團 法 人

台 灣 養 豬 科 學 研 究 所 蔡 研 究 員 清 恩 等 六 位 專 家 學 者 及 產 業 界 人 士 進 行 專 案 諮 詢 會 議 ， 案 經 調

查 竣 事 ， 茲 將 農 委 會 、 衛 生 署 涉 有 疏 失 之 部 分 臚 列 如 次 ：  

一 、 養 豬 場 對 於 斃 死 豬 隻 處 理 紀 錄 草 率 不 全 ， 執 行 機 關 未 定 期 查 核 其 廢 污 處 理 設 備 或 委 託

代 處 理 合 約 ， 肇 致 非 法 流 供 食 用 、 任 意 棄 置 於 場 外 事 件 迭 傳 ， 源 頭 管 理 顯 未 落 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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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豬 隻 在 飼 養 過 程 、 運 輸 、 拍 賣 及 屠 宰 前 各 個 階 段 皆 有 可 能 死 亡 ， 其 原 因 大 致 可 分 成 非

疾 病 性 死 亡 與 疾 病 性 死 亡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家 畜 死 亡 率 會 隨 動 物 生 長 年 齡 呈 遞 減 ， 且 疾 病

性 死 亡 比 率 極 低 ， 通 常 是 壓 死 、 意 外 創 傷 、 分 娩 或 緊 迫 致 死 ， 均 統 稱 為 斃 死 豬 。 據 養

豬 專 家 學 者 推 計 ， 斃 死 豬 之 頭 數 約 占 總 畜 養 頭 數 之 十 一 ‧ 七 ％ ， 以 年 總 畜 養 毛 豬 頭 數

一 千 萬 頭 概 估 ， 斃 死 豬 每 年 約 一 一 七 萬 頭 ； 其 中 雖 以 幼 、 仔 豬 居 多 ， 然 所 有 斃 死 豬 中 ，

約 有 二 ％ 是 六 十 公 斤 以 上 之 成 豬 （ 含 肉 豬 、 淘 汰 之 種 公 豬 、 種 母 豬 ） ， 亦 即 每 年 約 有

二 十 三 萬 頭 之 成 豬 死 亡 ， 有 待 妥 善 處 理 ， 其 數 量 龐 大 ， 不 容 小 覷 。  

    依 據 畜 牧 法 第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申 辦 畜 牧 場 登 記 ， … … 應 設 置 畜 禽 廢 污 處 理 設 備 ， 並 應 符 合

有 關 法 令 規 定 之 標 準 。 但 取 得 環 境 保 護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委 託 代 處 理 業 處 理 廢 污 之 證 明 或

有 足 夠 土 地 還 原 畜 牧 廢 污 經 環 境 保 護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者 ， 得 免 設 置 。 」 惟 查 中 央 與 地 方

農 政 機 關 迄 未 全 面 清 查 各 養 豬 場 有 否 設 置 焚 化 設 備 、 或 具 掩 埋 場 地 、 或 有 環 境 保 護 主

管 機 關 同 意 委 託 代 處 理 業 處 理 廢 污 證 明 ， 並 予 以 列 冊 管 理 。 復 未 全 面 輔 導 養 豬 場 與 化

製 場 簽 訂 斃 死 豬 委 託 代 處 理 合 約 ， 遑 論 對 於 未 簽 約 或 續 約 ， 且 未 自 行 設 置 斃 死 豬 隻 處

理 設 施 之 養 豬 場 執 行 定 期 勾 稽 核 對 其 簽 約 及 履 約 狀 況 。 況 查 部 分 養 豬 場 登 錄 有 關 斃 死

豬 隻 處 理 紀 錄 或 失 諸 草 率 、 或 資 料 殘 缺 不 全 、 或 短 報 、 或 匿 報 ， 均 未 見 執 行 機 關 定 期

抽 查 其 所 填 報 斃 死 畜 數 量 是 否 吻 合 ， 並 適 時 予 以 導 正 ， 因 此 斃 死 豬 非 法 流 供 食 用 或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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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棄 置 於 養 豬 場 外 事 件 頻 傳 ， 核 其 主 因 尚 非 法 令 規 定 不 完 備 ， 實 乃 農 政 機 關 怠 忽 職 守 、

執 法 不 力 使 然 。  
目 前 實 務 作 業 方 面 ， 飼 養 家 畜 頭 數 在 二 十 頭 以 上 者 ， 才 需 申 請 畜 牧 場 登 記 ， 應 登 記 事

項 包 含 飼 養 家 畜 之 規 模 ， 惟 登 記 之 後 ， 畜 牧 場 家 畜 之 增 減 頭 數 ， 農 業 主 管 單 位 未 必 能

掌 握 ， 加 上 非 畜 牧 場 飼 養 之 豬 隻 數 量 ， 農 委 會 也 未 有 詳 細 數 據 ， 因 此 每 年 斃 死 豬 隻 頭

數 及 每 家 畜 牧 場 斃 死 豬 隻 頭 數 及 流 向 ， 究 竟 多 少 係 焚 化 處 理 、 化 製 處 理 、 掩 埋 或 堆 肥

處 理 ？ 農 委 會 並 未 清 查 ， 是 以 無 法 掌 握 斃 死 豬 隻 頭 數 及 流 向 ， 不 利 於 違 規 案 件 之 逆 向

追 蹤 處 罰 ， 核 其 源 頭 管 理 未 臻 落 實 ， 予 不 肖 業 者 可 乘 之 機 ， 易 滋 流 弊 ， 殊 有 未 當 。  

二 、 民 眾 檢 舉 斃 死 豬 非 法 流 用 案 件 獎 勵 辦 法 之 條 文 籠 統 ， 陳 義 過 高 而 淪 為 具 文 ， 喪 失 鼓 勵 初

衷 ； 化 製 場 位 置 分 布 不 均 、 輔 導 措 施 不 足 、 管 理 權 責 不 清 ， 亟 待 檢 討 改 善 。  

農 委 會 為 獎 勵 民 眾 檢 舉 死 廢 畜 禽 非 法 流 用 線 索 ， 協 助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及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等

單 位 偵 查 破 案 ， 維 護 畜 產 品 之 公 共 衛 生 安 全 ， 保 障 農 民 及 消 費 者 權 益 ， 特 訂 定 「 獎 勵

民 眾 檢 舉 死 廢 畜 禽 非 法 流 用 案 件 實 施 要 點 」 ， 該 要 點 第 四 點 規 定 ： 『 凡 由 民 眾 檢 舉 死 廢

畜 禽 非 法 流 用 因 而 偵 破 犯 罪 案 件 ， 經 查 證 屬 實 並 經 法 院 一 審 判 決 有 罪 者 ， 核 發 每 案 件

獎 金 新 台 幣 伍 拾 萬 元 整 』 ； 惟 查 該 會 自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修 正 公 告 該 要 點 迄 今 ， 雖

曾 接 獲 多 貣 民 眾 檢 舉 死 廢 畜 禽 非 法 流 用 案 件 ， 但 因 該 要 點 條 文 僅 籠 統 條 列 六 點 規 定 ，

又 必 須 符 合 『 經 查 證 屬 實 並 經 法 院 一 審 判 決 有 罪 者 』 要 件 才 核 發 給 獎 金 ， 故 始 終 無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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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 民 眾 具 備 請 領 前 揭 獎 金 之 資 格 ， 徒 使 上 開 良 法 美 意 因 陳 義 過 高 而 淪 為 具 文 ， 有 悖 該

會 訂 定 該 要 點 鼓 勵 民 眾 檢 舉 不 法 之 初 衷 。  
化 製 場 主 要 處 理 畜 牧 場 死 畜 禽 、 屠 宰 場 及 傳 統 市 場 之 肉 骨 、 下 雜 及 內 臟 ， 其 所 製 作 之

肉 骨 粉 、 油 脂 等 產 品 作 為 飼 料 或 肥 料 用 。 而 國 內 原 本 有 八 家 化 製 場 ， 設 置 時 均 為 小 型

之 家 庭 式 工 廠 ， 嗣 隨 著 畜 牧 產 業 之 發 展 及 對 動 物 屍 體 處 理 之 需 求 ， 才 逐 步 擴 充 場 房 設

備 ， 但 八 十 六 年 國 內 發 生 豬 隻 口 蹄 疫 後 ， 因 養 豬 場 數 量 與 豬 隻 頭 數 大 幅 減 少 ， 影 響 化

製 場 之 營 運 ， 故 目 前 僅 存 五 家 化 製 場 繼 續 營 業 ， 分 別 位 於 雲 林 縣 三 家 （ 金 海 龍 股 份 有

限 公 司 、 暢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 大 勝 飼 料 公 司 ） 、 台 南 縣 一 家 （ 全 利 農 工 企 業 公 司 ） 、 屏

東 縣 一 家 （ 璇 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） ， 每 日 可 處 理 之 死 畜 禽 、 肉 品 市 場 及 食 品 冷 凍 廠 下 雜

物 約 一 八 Ｏ 公 噸 。 綜 觀 上 開 化 製 場 之 位 置 分 布 不 均 情 形 ， 偌 大 之 台 灣 北 部 毛 豬 屠 宰 與

肉 品 消 費 市 場 ， 居 然 迄 無 設 置 ， 斃 死 豬 必 須 運 至 雲 林 縣 處 理 ， 顯 然 不 切 實 際 ， 易 滋 非

法 自 行 處 理 之 結 果 ； 又 化 製 場 所 煉 製 之 大 量 油 脂 ， 因 品 質 低 劣 而 乏 人 問 津 ， 端 賴 政 府

補 助 經 費 增 建 儲 油 槽 暫 時 存 放 ， 目 前 所 囤 積 大 量 滯 銷 之 化 製 油 脂 ， 其 未 來 銷 路 去 處 堪

慮 ， 輔 導 措 施 確 有 不 足 ， 顯 見 相 關 機 關 對 於 化 製 場 之 輔 導 與 管 理 ， 均 欠 妥 當 。  

當 前 農 政 主 管 機 關 基 於 動 物 屍 體 可 能 有 傳 播 病 原 之 疑 慮 ， 故 責 由 地 方 動 物 防 疫 機 關 （ 雲

林 、 台 南 、 屏 東 等 縣 家 畜 疾 病 防 治 所 ） 主 管 化 製 場 之 輔 導 管 理 工 作 ， 以 避 免 因 動 物 屍

體 之 運 送 而 散 播 病 原 ， 對 於 化 製 場 所 收 受 之 原 料 應 檢 視 其 是 否 感 染 動 物 傳 染 病 ， 以 做

為 防 疫 措 施 及 追 蹤 病 原 之 參 考 ， 實 乃 權 宜 行 事 。 按 養 豬 場 所 產 生 之 斃 死 豬 屬 於 事 業 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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棄 物 ， 理 應 依 據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之 規 定 加 以 妥 善 處 理 ， 如 有 必 要 應 委 請 代 清 除 業 者 代 為

處 理 ， 基 於 整 體 有 效 管 理 斃 死 豬 ， 環 保 機 關 應 將 死 廢 畜 集 運 業 者 及 化 製 場 納 入 廢 棄 物

代 清 除 及 代 處 理 機 構 加 以 管 理 。 另 因 化 製 場 以 動 物 屍 體 或 其 他 下 腳 料 為 原 料 ， 生 產 製

成 肉 骨 粉 及 動 物 性 油 脂 做 為 飼 料 原 料 或 肥 料 之 用 ， 農 政 主 管 機 關 應 加 以 輔 導 及 管 理 其

產 品 之 利 用 ， 且 該 項 處 理 工 作 亦 屬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； 準 此 ， 化 製 場 從 原 料 來 源 、 運 輸 、

產 品 生 產 及 動 物 防 疫 防 範 ， 政 出 多 門 ， 各 有 權 責 機 關 及 相 關 法 令 據 以 管 理 ， 農 政 、 環

保 、 動 物 防 疫 機 關 實 應 釐 清 權 責 ， 妥 為 分 工 ， 始 能 積 極 輔 導 化 製 場 得 以 在 全 省 主 要 縣

市 均 衡 設 立 ， 以 就 近 確 實 處 理 動 物 屍 體 並 防 範 其 被 非 法 流 用 。  

三 、 農 政 機 關 對 於 斃 死 豬 之 跨 縣 市 集 運 缺 乏 有 效 稽 核 查 察 機 制 ， 道 路 攔 檢 措 施 績 效 不 彰 ， 集

運 流 程 之 管 控 措 施 顯 有 缺 漏 。  

本 省 化 製 場 之 位 置 集 中 在 雲 林 、 台 南 、 屏 東 等 三 縣 ， 但 其 化 製 原 料 運 輸 車 輛 卻 跨 越 轄

區 縣 市 集 運 而 達 於 全 省 ， 惟 縣 級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， 無 法 管 及 他 縣 ， 造 成 集 運 管 理 之 漏 洞 ，

有 待 農 政 主 管 機 關 出 面 邀 集 各 縣 市 首 長 共 同 會 商 解 決 ， 始 能 防 範 弊 端 持 續 發 生 。  

依 規 定 ， 畜 牧 場 將 死 畜 禽 送 化 製 場 所 處 理 時 ， 應 與 化 製 場 簽 訂 「 委 託 化 製 動 物 屍 體 合

約 書 」 ； 將 動 物 屍 體 送 交 化 製 原 料 運 輸 車 時 ， 則 須 填 寫 「 委 託 清 除 化 製 之 原 料 來 源 單 」

三 聯 單 ， 記 錄 動 物 種 類 、 數 量 （ 頭 數 或 公 斤 ） ， 二 聯 由 化 製 原 料 運 輸 車 駕 駛 人 收 執 交 化

製 場 ， 並 由 化 製 場 所 在 地 動 物 防 疫 機 關 派 員 查 核 ， 以 確 實 掌 握 畜 牧 場 化 製 動 物 之 數 量 ，

防 範 化 製 原 料 運 輸 車 將 所 載 運 動 物 屍 體 非 法 流 為 食 用 。 有 關 化 製 原 料 運 輸 車 之 管 理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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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 由 縣 市 警 察 機 關 配 合 當 地 動 物 防 疫 機 關 加 強 路 檢 ， 遇 化 製 原 料 運 輸 車 未 隨 車 攜 帶 「 委

託 清 除 化 製 之 原 料 來 源 單 」 者 即 應 依 法 以 處 罰 ， 又 發 現 有 可 疑 之 車 輛 需 詳 加 盤 查 ， 如

有 不 法 情 事 者 亦 應 依 法 辦 理 。  
查 國 內 載 送 斃 死 豬 之 運 輸 車 輛 ， 部 分 係 化 製 場 所 有 ， 部 分 則 係 與 化 製 場 有 契 約 關 係 者 ，

惟 後 者 即 使 與 化 製 場 簽 訂 合 約 ， 但 其 載 運 之 化 製 原 料 （ 斃 死 豬 ） 之 去 向 ， 未 必 全 送 至

化 製 場 處 理 ， 至 於 未 送 至 化 製 場 處 理 之 部 分 ， 可 能 成 為 私 宰 業 者 之 私 宰 豬 隻 來 源 。 據

屏 東 縣 璇 億 化 製 場 表 示 ， 目 前 該 場 收 取 豬 隻 化 製 原 料 ， 付 給 集 運 業 者 費 用 每 公 斤 只 有

Ｏ ‧ 八 元 ， 不 敷 車 輛 長 途 載 運 成 本 ， 集 運 業 者 甚 或 乾 脆 任 意 予 以 丟 棄 ， 證 諸 聯 合 報 載

九 十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苗 栗 縣 公 館 鄉 北 河 村 野 溪 遭 人 任 意 棄 置 十 多 頭 斃 死 豬 之 案 例 ， 顯

非 偶 發 之 個 案 ； 又 因 養 豬 戶 拒 付 斃 死 豬 隻 清 運 費 用 給 集 運 業 者 ， 增 長 斃 死 豬 隻 被 集 運

業 者 轉 售 地 下 屠 宰 場 支 解 充 當 肉 品 加 工 原 料 之 誘 因 。 且 養 豬 戶 若 將 斃 死 豬 賣 給 專 門 收

購 之 不 肖 業 者 ， 價 格 就 高 了 許 多 ， 因 此 化 製 場 鮮 少 見 到 六 十 公 斤 以 上 成 豬 屍 體 ， 大 多

是 肉 質 少 的 仔 豬 、 小 豬 或 成 豬 支 解 後 的 屍 塊 ， 可 見 斃 死 豬 確 有 流 入 消 費 市 場 之 情 事 。

又 目 前 仍 有 許 多 畜 牧 場 未 與 化 製 場 簽 訂 合 約 ， 但 仍 然 將 斃 死 豬 隻 交 由 集 運 業 者 清 運 ，

集 運 業 者 雖 將 部 分 斃 死 豬 交 化 製 場 處 理 ， 惟 絕 大 部 分 則 以 較 高 價 格 販 售 他 用 ， 此 由 雲

林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西 螺 分 局 甫 於 九 十 年 六 月 六 日 在 該 縣 二 崙 鄉 查 獲 待 宰 病 死 豬 三 十 一 頭

及 冷 凍 豬 肉 一 批 ， 總 重 量 達 四 、 六 四 Ｏ 公 斤 ， 可 資 明 證 。  

況 查 有 關 化 製 場 衛 生 管 理 之 執 行 成 果 ， 化 製 場 所 在 地 動 物 防 疫 機 關 於 八 十 九 年 雖 派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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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核 「 委 託 清 除 化 製 之 原 料 來 源 單 」 四 三 八 次 ， 皆 符 合 規 定 ， 惟 此 僅 係 查 核 處 理 斃 死

豬 之 合 法 部 分 ， 而 對 於 前 揭 集 運 通 路 所 可 能 產 生 之 絕 大 部 分 斃 死 豬 之 非 法 去 向 ， 根 本

束 手 無 策 ， 毫 無 公 權 力 介 入 管 理 ； 又 各 縣 市 動 物 防 疫 機 關 鮮 少 主 動 協 請 當 地 警 察 機 關

配 合 執 行 路 檢 化 製 原 料 運 輸 車 輛 之 勤 務 ， 亦 使 道 路 攔 檢 措 施 績 效 不 彰 而 淪 為 紙 上 談

兵 ， 徒 託 空 言 ； 凡 此 俱 見 農 政 機 關 對 於 集 運 業 者 將 斃 死 豬 隻 非 法 販 售 、 任 意 棄 置 等 違

規 行 為 仍 缺 乏 綿 密 有 效 之 稽 核 查 察 機 制 ， 肇 致 斃 死 豬 新 聞 層 出 不 窮 ， 輿 論 譁 然 ， 集 運

通 路 之 管 控 措 施 顯 有 缺 漏 。  

四 、 迄 今 仍 有 一 成 以 上 之 毛 豬 不 在 指 定 場 所 屠 宰 、 國 人 食 肉 衛 生 安 全 尚 有 隱 憂 ； 違 法 屠 宰 場

所 猶 未 根 絕 ， 目 前 之 聯 合 查 緝 方 式 ， 容 待 研 議 變 革 。  

查 台 灣 地 區 八 十 七 、 八 十 八 年 所 生 產 毛 豬 ， 分 別 有 二 四 一 萬 頭 及 二 三 九 萬 頭 毛 豬 不 在

指 定 場 所 屠 宰 者 （ 即 所 謂 違 法 私 宰 ） ， 約 占 肉 品 市 場 交 易 量 三 十 五 ％ 。 顯 見 主 管 機 關

對 毛 豬 經 交 易 場 交 易 後 之 相 關 作 業 ， 並 未 制 定 綿 密 制 度 ， 有 效 監 控 後 續 屠 宰 及 供 銷 流

程 ， 以 落 實 執 行 相 關 法 規 乙 節 ， 甫 經 本 院 於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提 案 糾 正 農 委 會 在

案 。  

經 由 農 委 會 依 據 畜 牧 法 公 告 違 法 屠 宰 行 為 查 緝 作 業 要 點 ， 該 會 防 檢 局 督 促 各 縣 市 政 府

於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分 別 成 立 「 違 法 屠 宰 聯 合 查 緝 小 組 」 ， 並 自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份 貣 ， 全 面

執 行 查 緝 工 作 以 來 ， 每 月 查 緝 工 作 皆 有 斬 獲 ， 促 使 違 法 屠 宰 業 者 知 所 收 歛 ， 迫 其 進 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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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有 之 合 法 屠 宰 場 屠 宰 ， 並 轉 而 申 請 合 法 設 場 ， 以 致 每 月 在 合 法 屠 宰 場 屠 宰 之 豬 隻 頭

數 不 斷 增 加 。 據 統 計 九 十 年 元 月 份 台 灣 地 區 三 十 七 處 屠 宰 場 屠 宰 衛 生 檢 查 之 豬 隻 頭 數

計 已 達 六 十 七 萬 五 千 餘 頭 ， 與 執 行 查 緝 工 作 前 （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） 作 比 較 ， 成 長 率 為 七

十 六 ％ ， 並 接 近 當 月 台 灣 地 區 所 有 肉 品 批 發 市 場 拍 賣 毛 豬 頭 數 （ 七 十 五 萬 三 千 餘 頭 ）

達 八 十 九 ％ ， 亦 即 單 就 經 由 肉 品 批 發 市 場 合 法 管 道 拍 賣 之 毛 豬 而 言 ， 迄 今 尚 有 一 成 以

上 不 在 指 定 場 所 屠 宰 ， 遑 論 其 他 ， 足 見 國 人 食 肉 衛 生 安 全 隱 憂 猶 存 ， 且 違 法 屠 宰 行 為

之 查 緝 工 作 尚 有 相 當 大 的 努 力 空 間 。  

依 據 農 委 會 防 檢 局 之 統 計 ， 截 至 九 十 年 五 月 底 止 ， 查 緝 工 作 已 執 行 十 一 個 月 ， 惟 該 局

交 給 各 縣 市 農 政 機 關 之 待 查 疑 似 私 宰 地 點 尚 有 一 四 八 處 ， 另 有 三 十 五 處 雖 經 查 無 私 宰

現 行 犯 ， 惟 仍 應 繼 續 追 蹤 列 管 者 ， 顯 見 查 緝 私 宰 作 業 仍 未 竟 全 功 ， 為 防 止 違 法 業 者 被

查 緝 小 組 取 締 之 後 ， 暫 停 作 業 待 風 聲 過 後 又 死 灰 復 燃 ， 繼 續 從 事 違 法 屠 宰 ， 惟 有 採 行

持 續 的 取 締 行 動 ， 方 能 根 絕 違 法 屠 宰 處 所 。 由 於 查 緝 作 業 必 須 配 合 違 法 屠 宰 作 業 時

間 ， 查 緝 小 組 不 論 事 先 明 查 暗 訪 或 接 獲 民 眾 檢 舉 後 ， 必 須 詳 作 規 劃 ， 作 好 準 備 後 再 擇

期 於 半 夜 突 擊 檢 查 ， 查 緝 行 動 才 會 有 斬 獲 ， 查 緝 小 組 成 員 必 須 不 分 晝 夜 隨 時 待 命 出

勤 ， 又 須 冒 著 生 命 危 險 取 締 違 法 屠 宰 ； 查 緝 零 售 市 場 肉 攤 之 時 間 須 於 凌 晨 五 、 六 點 鐘

進 行 ， 執 勤 時 間 相 當 冗 長 ， 復 以 違 法 屠 宰 業 者 背 後 常 有 黑 道 勢 力 或 當 地 民 意 代 表 撐

腰 ， 有 恃 無 恐 向 公 權 力 挑 戰 ， 對 於 查 緝 小 組 成 員 而 言 ， 實 屬 辛 苦 又 危 險 。 目 前 違 法 屠

宰 聯 合 查 緝 方 式 ， 囿 於 小 組 成 員 眾 多 ， 行 動 目 標 容 易 走 漏 風 聲 、 又 率 皆 兼 任 其 他 職 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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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 以 提 高 出 勤 頻 度 、 且 易 受 民 意 代 表 施 壓 ， 形 成 執 法 尺 度 寬 嚴 不 一 等 負 面 影 響 ， 故 是

否 改 採 跨 縣 市 之 聯 合 查 緝 機 動 隊 編 組 ， 輔 以 專 職 人 員 坐 鎮 指 揮 ， 俾 收 宏 效 ， 容 待 審 慎

研 議 變 革 良 策 。  

五 、 部 分 地 方 衛 生 機 關 下 游 稽 查 不 力 ， 未 能 呼 應 農 政 機 關 上 游 查 緝 作 為 ， 無 從 杜 絕 斃 死 豬 非

法 流 供 食 用 ， 洵 有 未 恰 ， 衛 生 署 難 脫 督 導 不 周 之 咎 。  

為 防 止 未 經 屠 宰 衛 生 檢 查 合 格 之 肉 品 流 入 市 場 ， 衛 生 機 關 配 合 畜 牧 法 公 佈 施 行 ， 經 修

正 食 品 衛 生 管 理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： 「 運 出 屠 宰 場 之 屠 體 、 內 臟 或 分 切 肉 ， 其 製

造 、 加 工 、 調 配 、 包 裝 、 運 送 、 貯 存 、 販 賣 、 輸 入 或 輸 出 之 衛 生 管 理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依

本 法 規 定 辦 理 」 。 本 案 於 修 法 時 ， 由 衛 生 機 關 與 農 政 機 關 經 研 商 並 獲 共 識 ， 其 旨 意 由

農 政 機 關 依 畜 牧 法 執 行 上 游 （ 屠 宰 場 ） 之 屠 宰 衛 生 檢 查 與 屠 體 、 內 臟 之 查 核 ， 而 市 售

及 其 產 銷 過 程 ， 衛 生 機 關 依 食 品 衛 生 管 理 法 之 規 定 管 理 。  

邇 來 報 載 屏 東 縣 、 雲 林 縣 相 繼 查 獲 大 量 私 宰 病 死 豬 流 入 市 場 事 件 ， 影 響 民 眾 健 康 ， 衛

生 署 亦 指 示 各 地 方 衛 生 局 立 即 動 員 主 動 查 核 未 經 屠 宰 衛 生 檢 查 之 肉 品 ， 截 至 九 十 年 二

月 二 十 七 日 止 ， 計 稽 查 肉 攤 四 、 八 六 九 家 次 ， 加 工 業 六 九 六 家 次 ， 並 未 發 現 違 規 情 事 ；

類 此 販 售 病 死 豬 肉 事 件 ， 媒 體 迭 有 報 導 ， 然 而 各 地 方 衛 生 局 卻 查 無 所 獲 ， 顯 見 其 衛 生

稽 查 方 式 ， 宜 再 檢 討 加 強 。  

又 查 部 分 地 方 衛 生 機 關 ， 諸 如 ： 桃 園 縣 、 雲 林 縣 等 農 業 大 縣 ， 其 私 宰 場 所 較 多 ， 但 衛

生 局 稽 查 人 員 執 行 下 游 稽 查 工 作 不 力 、 就 全 國 各 縣 市 衛 生 局 總 計 查 獲 涉 嫌 違 反 畜 牧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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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九 十 三 家 次 ， 移 請 縣 市 農 政 機 關 追 查 違 法 屠 宰 來 源 而 言 ， 渠 等 之 查 察 績 效 竟 然 掛

零 ， 有 悖 常 理 ； 核 其 未 能 呼 應 農 政 機 關 於 上 游 之 積 極 查 緝 ， 懈 怠 於 下 游 配 合 查 緝 私 宰

之 作 為 ， 無 從 共 同 防 杜 斃 死 豬 肉 非 法 流 供 食 用 ， 洵 有 未 恰 ； 而 衛 生 署 未 能 本 於 職 權 ，

積 極 督 促 上 開 地 方 衛 生 機 關 依 前 揭 該 署 與 農 政 機 關 經 研 商 並 獲 共 識 之 分 工 事 項 ， 確 實

執 行 市 售 肉 品 及 其 產 銷 過 程 之 衛 生 稽 查 工 作 ， 亦 難 脫 督 導 不 周 之 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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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論 結 ， 養 豬 場 對 於 斃 死 豬 隻 處 理 紀 錄 草 率 不 全 ， 農 政 機 關 未 定 期 查 核 其 廢 污 處 理 設

備 或 委 託 代 處 理 合 約 ， 源 頭 管 理 顯 未 落 實 ； 又 所 訂 之 民 眾 檢 舉 斃 死 豬 非 法 流 用 案 件 獎 勵 辦 法

條 文 籠 統 ， 陳 義 過 高 而 淪 為 具 文 ， 喪 失 鼓 勵 初 衷 ； 且 化 製 場 位 置 分 布 不 均 、 輔 導 措 施 不 足 、

管 理 權 責 不 清 ； 而 農 政 機 關 對 於 斃 死 豬 之 跨 縣 市 集 運 缺 乏 有 效 稽 核 查 察 機 制 ， 道 路 攔 檢 措 施

績 效 不 彰 ， 集 運 流 程 之 管 控 措 施 顯 有 缺 漏 ； 況 且 迄 今 仍 有 一 成 以 上 之 毛 豬 不 在 指 定 場 所 屠 宰 ，

目 前 之 聯 合 查 緝 方 式 無 以 根 絕 私 宰 ， 國 人 食 肉 衛 生 安 全 堪 慮 。 另 有 部 分 地 方 衛 生 機 關 稽 查 不

力 ， 未 能 呼 應 農 政 機 關 上 游 查 緝 作 為 ， 肇 致 非 法 流 供 食 用 、 任 意 棄 置 於 養 豬 場 外 事 件 迭 傳 ，

俱 見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、 衛 生 署 等 均 涉 有 疏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 十  年  七  月  十 七   日   
 

 


